
——喜迎十九大系列分析之四 

 

 

 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东莞致力于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，全面深

化改革，深入推进“三个走在前列”，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，

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全市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实

现较快增长，成为拉动东莞经济增长的新动能。 

一、服务业总量稳居全省地级市第一位 

十八大以来，东莞制定了现代服务业、生产性服务业等一系列促

进服务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措施，全市服务业总体呈现平稳增长

态势。服务业总量逐年提高。2016 年，全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

3630.25 亿元，比 2012 年增加 1054.4 亿元，总量在全省各市中排

第 3 位，在全省各地级市中继续稳居第 1 位。2012-2016 年，服务

业增长 35.8%，年均增长 7.9%，呈平稳增长态势。服务业占 GDP

比重逐年提高。2016 年，东莞服务业比重达到 53.2%，比 2012 年

（51.1%）提高 2.1 个百分点。服务业经济在全市经济份额中继续

保持主导地位，服务业比重在全省各市中排第 3 位，在全省各地

级市中排第 1 位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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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 十八大以来东莞市服务业发展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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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服务业市场环境活跃，经济主体占比超七成 

十八大以来，随着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，全市服务

业市场主体快速增长。2016 年，全市服务业工商登记户数为 62.33

万户，比 2012 年增长 57.9%，年均增速达 12.1%，占全市工商登

记总数的 74.2%，远高于工业占全市工商登记总数（25.6%）48.6

个百分点。其中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租赁和商

务服务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等行业

比 2012 年实现翻番；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住宿餐饮业，房

地产业等行业增速超过全市服务业工商登记数平均增速，是拉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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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业市场主体快速增长的主要领域。 

三、现代服务业成为全市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

东莞市政府历来重视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调整，在服务业领域

多次提出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，并制定了《东莞市现代服务业发

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，现代服务业成为全市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。

现代服务业比重逐年提高。2016 年，全市现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

2173.69 亿元，2012 年以来年均增长 9.4%，高于 GDP 增速，比服

务业增速（7.6%）快 1.8 个百分点。现代服务业占 GDP 比重从 2012

年的 30.5%提高到 31.8%，提高 1.3个百分点；占服务业比重从 2012

年的 58.5%提高到 59.9%，提高 1.4 个百分点，服务业内部产业结

构进一步优化。现代服务业各行业均实现快速增长。2016 年，现

代物流业实现增加值 184.86 亿元，2012 年来年均增长 10.2%；金

融业实现增加值 441.77 亿元，年均增长 10.8%，我市金融机构本

外币存款突破万亿元台阶；信息传输、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实现

增加值 253.80 亿元，年均增长 10.5%。2012 年以来，现代服务业

拉动服务业增长平均每年达到 5.6 个百分点，对服务业增速的贡

献率超过六成，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动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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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 十八大以来东莞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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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以信息软件为代表的新业态新动能不断增强 

近年来，在华为、OPPO、VIVO 等三大手机制造企业的带动

下，与手机行业相关的服务业行业相继蓬勃发展。特别是与手机

通信、手机软件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

业等行业，持续实现高速发展。2016 年，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实

现营业收入增长 14.6%，2012 年以来年均增长 11%。其中互联网

和相关服务业年均增长 61.6%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增长

135.6%，成为四年来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动力。与手

机制造业相关的下游产业，例如批发零售、电子商务、运输物流

等，也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。手机作为现代社会时尚而不可缺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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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产品，从制造业到服务业，掀起了新的业态潮流，成为近

来年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新动能。 

五、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超五成 

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作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

容，东莞市政府印发了《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面推进产

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》，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。生产性服

务业增速加快。2016 年，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增长 10.0%，增速均

快于 GDP 和服务业增速。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。2016

年，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842.24 亿元，占 GDP 的比重

为 27.0%，占服务业的比重为 50.7%，超过 5 成。以上两项比重均

在全省排第 3 位，地级市排第 1 位。生产性服务业五项分类中，

信息服务类实现 48.2%的高速增长，拉动生产性服务业增长 5.4 个

百分点；批发经纪代理服务类实现了 7.8%的稳定增长，拉动生产

性服务业 1.7 个百分点。 

东莞以“世界制造业名城”著称，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，

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不可比拟的条件和优势。东莞市委、

市政府抓住产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契机，提出和制定

促进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，取得了明显的

成效，服务业总量不断壮大，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，服务业质量

不断提升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，为我市十八大以来的经济发展

作出了重要贡献。  


